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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1-012

许某诉济南某种业公司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案

——杂交种的植物新品种权与其亲本的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主体的区分和

认定

关键词 民事 植物新品种权权属、侵权 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 申

请权 杂交种及亲本 品种权归属 合理开支

基本案情

许某诉称：其是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前主要从事作物遗传

学教学和玉米新品种选育。许某2010年用自选系品种审定用名“

XA1237”做母本，自选系品种审定用名“X15673”做父本，杂交选育而

成玉米新品种“YF3240”（曾用名CF3240）。许某系名称为“YF3240”

及其亲本（即母本“XA1237”、父本“X15673”）三个玉米植物新品种

的育种者、培育人。2012年，许某与济南某种业公司签署《玉米新品种

参试协议》，济南某种业公司负责进行YF3240在山东省品比试验

；2013年，许某与济南某种业公司签署《联合育种协议》，双方合作培

育新的品种组合，不涉及许某上述“YF3240”“XA1237”“X15673”三

个新品种。许某亦从未将上述三个新品种的申请权转让给济南某种业公

司。2019年2月18日，农村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发布《关于

2019年第2批拟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的公示》，附件《2019年第二批拟授予

品种名单汇总表》序号第33号、第34号的公示信息显示：玉米品种暂定

名称“XA1237”“X15673”的申请人为济南某种业公司、培育人为许某

。许某认为，济南某种业公司利用与许某合作参试机会，获取许某上述

三个植物新品种的相关资料，未经许某允许，擅自以济南某种业公司名

义作为申请人将本属于许某作为育种者、培育人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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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品种权，侵犯了许某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1.名称为“XA1237”“X15673”玉米植物新品种申请权属于许某

；2.济南某种业公司承担维权合理开支5万元。

济南某种业公司辩称：1.许某和济南某种业公司之间形成了育成品

种转让合同关系。为了选育的品种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得到推广应用，依

法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许某提供YF3240及其亲本自交系XA1237和

X15673的繁殖材料，以及申请品种的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等资料、选择

的近似品种及理由，由济南某种业公司对XA1237、X15673、YF3240申请

品种权保护和繁殖杂交种。2.济南某种业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

获得育成品种的所有权，因为YF3240是由XA1237为母本和X15673为父本

配置的杂交种，没有XA1237和X15673就不能配置杂交种YF3240，《联合

育种协议》第七条又明确约定许某应给济南某种业公司提供自交系以备

繁殖杂交种，所以《联合育种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许某交给济南某种业

公司的“组合”，是指XA1237和X15673及其配置杂交种YF3240。因为

XA1237和X15673及其配置杂交种YF3240申请品种权保护的申请权都属于

济南某种业公司，济南某种业公司才可以以申请人的身份对XA1237和

X15673及其配置杂交种YF3240申请品种权保护，才可以实现《联合育种

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品种审定后，品种权归乙方所有”的合同目的

，所以《联合育种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许某交给济南某种业公司的“组

合”和第六条约定的“品种审定后，品种权归乙方所有”的品种，只能

是指XA1237和X15673及其配置杂交种YF3240。3.为获得品种所有权，济

南某种业公司已向许某支付了146万元。签约后，许某以育种费、试验费

名义向济南某种业公司收取了96万元。2017年YF3240通过山东省审定

，《联合育种协议》约定的“品种审定后，品种权归乙方所有”的条件

成就，许某向济南某种业公司收取YF3240品种所有权转让费50万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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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XA1237和X15673及其配置杂交种YF3240组合的所有权转让给济南某种

业公司的行为完成。4.济南某种业公司对转让所得品种申请品种权保护

，是对自有品种所有权的处分，未侵犯他人权益。

法院经审理查明：许某系名称为“YF3240”及其亲本（即母本“

XA1237”、父本“X15673”）三个玉米植物新品种的育种人。2012年

，许某与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签署《玉米新品种参试协议》，约定济南

某种业有限公司负责进行YF3240在山东省品比试验；2013年，双方就合

作培育新的品种组合签署《联合育种协议》，但不涉及以上三个新品种

。2018年9月，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顺取得“YF3240”新

品种权。2016年9月，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将涉案名称为“

XA1237”“X15673”的玉米品种申请植物新品种权。2019年4月，许某对

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的申请提出异议。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鲁01民初

69号民事判决：一、涉案品种名称为“XA1237”和“X15673”玉米植物

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许某；二、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许某支付维权合理开支5万元。宣判后，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提

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9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1267号

民事判决：一、维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初69号

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

初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济南某

种业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裁判理由

1.关于两涉案品种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是否应归济南某种业有限公

司所有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非职务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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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完成育种的个人，申请被批准后，品种权属

于申请人；委托育种或者合作育种，品种权的归属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

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两涉案品种系“YF3240”杂交种的亲本

，从技术角度而言，生产“YF3240”杂交种繁殖材料时确需用到两涉案

品种。但植物新品种申请权的归属系法律问题，需要在相关事实的基础

上，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来作出认定。就本案而言，首先，从法

律依据的角度来审查。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杂交种的品种权与其亲

本的品种权必须归属于同一主体，所以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仅凭其主张

拥有杂交种“YF3240”品种权就认为该杂交种两亲本的品种权也当然归

其所有，缺乏法律依据。其次，从合同约定的角度来审查。济南某种业

有限公司与许某签订的参试协议、联合育种协议以及两合同履行过程中

形成的其他资料或收条等书面证据中均未提及两涉案品种，即双方从未

就两涉案品种的申请权归属或申请权转让达成过口头或书面约定。至于

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所称许某作为育种人、向公司提供两涉案品种繁殖

材料的行为，仅表明许某允许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在杂交种“YF3240”

的品种审定、品种权申请等行政程序中将两涉案品种作为该杂交种的亲

本予以使用。就两涉案品种而言，许某的上述许可使用行为限定了使用

场景和使用目的，由此并不能推定许某同意将两涉案品种的品种权或申

请权转让给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权对于育种人而言，既是

其多年辛苦研究的成果，也能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无书

面证据证明、且许某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不宜以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主

张的推定方式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转让两涉案品种的一致意思表示。再

次，虽然杂交种的品种权人与其亲本的品种权人相统一有利于通过繁殖

材料的生产而得以推广，但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存在二者

不能相分离的行业惯例。相反，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提到的在先判例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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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说明在育种行业中，尤其是种业市场化之后，杂交种与其亲本的品种

权分属不同主体的情况客观存在。这种情况既符合育种工作的实际，也

有助于每个授权品种都能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率的利用。综上，济南某

种业有限公司关于两涉案品种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权应归其所有的主张

，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因而不能成立。

2.关于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许某所支出律师费5万元的

问题。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无关于权属纠纷案件胜诉方所支出的合

理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

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7年施行）第六

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综合考虑的因素中包括被

侵权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但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并不当然及于与植物新品种相关的权属纠纷。

本案中，在双方并未就费用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也无法律、法规或司法

解释规定合理费用应由济南某种业有限公司承担。

裁判要旨

1.杂交种植物新品种权与其亲本的植物新品种权并不必然归属同一

主体，原则上不能仅凭特定品种权人拥有杂交种的品种权即反推该杂交

种亲本的品种权也当然归其所有。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三款关于在确定赔偿数额时综合考虑被侵

权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的规定，其适用范围限于侵害植

物新品种权纠纷，并不当然及于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权属纠纷案件

胜诉方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是否应由败诉方承担应当根据败诉方等主观过

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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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213号，2014年修订）第6条、第7条、第9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7〕1号，2020年修正）第6条第3款（本案

适用的是2007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

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6条第3款）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初69号民事判决

（2020年6月12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267号民事判决（2022年

4月29日）


